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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据《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浙商金惠瑞利 2号 4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9 年 7 月 9 日成立，并已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及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备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及中

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对本集合计划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本集合计划的价

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已对本报告中

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报表、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进行了复核。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

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19 年 7 月 9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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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计划简介 

1. 基本资料 

集合计划名称：浙商金惠瑞利 2号 4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类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成立日：2019 年 7 月 9 日 

集合计划成立份额：157,461,166.25 份 

集合计划报告期末计划总份额：157,461,166.25 份 

集合计划存续期：2019 年 7 月 9 日-2029 年 7 月 8 日 

集合计划投资目标：以固定收益类品种为主要投资对象，以资产安全性为前提，通

过科学合理的资产配置、期限判断与信用分析，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  

2. 集合计划管理人 

名称：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 25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 

法定代表人：盛建龙 

联系人：俞绍锋 

联系电话：0571-87901972 

传真电话：0571-87902581 

网址：www.stocke.com.cn 

3. 集合计划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注册地址：杭州解放东路 33 号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高强 

联系人：许涛 

联系电话：0571-85313671 

网址：www.ccb.com 

4.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22 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宜军民、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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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82250676 0571-88920089 

传真：010-82250851  0571-88219989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期初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0000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0252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 1.0252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61,422,142.03 

5 本期集合计划利润 3,960,975.78 

6 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 3,960,975.78 

7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 0.0252 

8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2.52% 

9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52% 

2. 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1)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集合计划期末未分配利润÷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单位集合计划累

计分红 

(4)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期末单位净

值/(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分红金额)}-1 

(5) 单位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第一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

(第二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l)×(第三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

值增长率＋1)×...... ×(上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本期单

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1 

3. 收益分配情况 

集合计划成立以来，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分配红利日期 每 10 份集合计划分红 备注 

  - 

4. 开放期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满 6 个计划月度后的首 3 个工作日为首个开放期；之

后每满 6 个计划月度后的首 3 个工作日为后续开放期，若开放期遇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等则自动顺延。其中，委托人在开放期的第 1 个工作日可申请参与或退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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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开放期的后 2个工作日仅可申请参与但不可申请退出集合计划。 

5. 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如有） 

本集合计划可参与证券正回购，且本计划总资产不得超过净资产的 200%。  

6. 资产管理计划支付的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如有）等费用的计提基准、计

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1）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 0.02％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02%÷365 

H 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算，托管费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日计提，按月

支付，由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的划款指令从

本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若集合计划现金资产不足以支付托管费的，则具体支付由管理人、托管人另行

商议。若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情形消

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产品终止后，依据清算程序支付托管人尚未支付的托管费。 

（2）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管理人管理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 0.5％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5%÷365 

H 为每日应支付的管理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日计提，按月支付，由托

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的划款指令从本集合计划

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若集合

计划现金资产不足以支付管理费的，则具体支付由管理人、托管人另行商议。若因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的首个

工作日支付。产品终止后，依据清算程序支付托管人尚未支付的管理费。 

（3）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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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在委托人份额分红日（频率不超过每 6 个月一次）、份额退出日和

集合计划终止日计提业绩报酬。管理人对委托人上一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

计提日（若上一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存在，则初始募集期认购的

为本集合计划成立日，存续期申购及红利再投资参与的为份额参与日）至本次业绩

报酬计提日的期间年化收益率超过委托人业绩报酬计提期间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部

分计提【50%】的业绩报酬。 

（4）证券交易费用 

本集合计划应按规定比例在发生投资交易时计提并支付经手费、证管费、过户

费、印花税、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席位费、开放式基金的认（申）购和赎回费等。 

本集合计划向所租用席位的券商支付佣金（该佣金已扣除风险金），其费率由

管理人根据有关政策法规与所租用席位的券商协商确定。并在发生投资交易时按每

笔成交金额计提，在每月首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提供席位的券商。 

（5）与本集合计划相关的审计费和律师费 

在存续期间发生的集合计划审计费用和律师费用，按实际支付金额，在相应的

会计期间按期平均摊余或一次性计入费用。本集合计划的年度审计费，按与会计师

事务所签订协议所规定的金额计算。 

（6）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银行结算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银行间市场账户维护费、开户费、银行间交

易相关维护费、审计询证费、转托管费、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注册与过

户登记人收取的相关费用等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银行结算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审计询证费，在每日结算完成后一次计入集

合计划费用。 

银行间市场账户维护费，按银行间市场规定的金额，在相应的会计期间按日平

均摊销或一次性计入费用；如果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可以一

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应在该会计

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开户费、银行间交易相关维护费、转托管费及注册与过户登记人收取的相关费

用在发生时一次计入集合计划费用。 

与集合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如果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到相应会计期

间，可以一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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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该会计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上述计划费用中第3至 5项费用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从集合计划资产中支付。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1. 业绩表现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为 1.0252 元，本期净值增

长率为 2.52%，集合计划单位累计资产净值 1.0252 元,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2.52%。 

2. 投资主办简介 

夏军，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上海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学硕士。具备 7 年的债

券市场投资与交易经验，先后在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投资经理助理，

投资经理，2016 加入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债券投资经理。 

3. 投资主办工作报告 

（1）2019 年债券市场回顾 

受国内基本面、贸易战反复等因素影响，2019 年债券市场震荡为主。1-4 月份

受基本面数据超预期的影响带动债券利率上行；5月至 8月底，受贸易战反复和包商

事件发酵，收益率下行，但信用利差扩大；8 月底至 10 月，结构性通胀加上贸易战

缓和，债市有所回调；11 月至今，央行降息加上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债券收

益窄幅震荡。 

全年来看，年末和年初十年期国开的收益只差 10BP，利率债区间震荡；信用利

差总体收窄，但年中受包商事件影响，走势与利率债走势出现阶段性背离，但随后

受资金面宽松和包商事件的妥善处理，信用利差再次收窄。 

（2）2020 年投资策略 

资金面情况，整体保持宽松态势，预计 6 月底前保持宽松，关注后续央行货币

政策变化。经济基本面情况，受疫情影响，经济短期承压，后续随着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复工复产顺利进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呵护的背景下，经济将逐步回到正

轨，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从大类资产配置来看，权益类资产优于固收类资产，在

资产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把握好市场的交易机会和配置机会。 

操作上，利率债方面可以在有安全边际的情况下，博弈预期差的交易型机会。

信用债方面可以关注中等资质 AA 城投的错杀机会和资质较好的 AA 级地级市平台的

交易型机会，优先选择江浙沪区域。转债方面，择机买入债底保护较好、转股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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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高的筹码，在有债底保护的前提下分享股市上涨带来的收益，此外积极参与转

债一级打新机会。 

4. 内部性声明 

(1) 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

管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2) 风险控制报告 

通过监控和检查，可以确认，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集合计划的

管理始终都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制度和本集合计划合同的要求进行。本

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规定的要求；交易

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场的现象；未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相关

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皆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 期末余额 

资  产：  负  债：  

  银行存款   807,058.53    短期借款       0.00 

  结算备付金       56,695.52    交易性金融负债       0.00 

  存出保证金       836.13    衍生金融负债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4,978,511.9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7,800,000.00 

  其中：股票投资       0.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601,187.12 

        债券投资 
      

164,978,511.90 
   应付赎回款 

      0.00 

        基金投资       0.00    应付管理人报酬   68,348.80 

        权证投资       0.00    应付托管费    2,733.9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0.00    应付销售服务费       0.00 

  衍生金融工具       0.00    应付交易费用       123.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应交税费       125,0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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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证券清算款       0.00    应付利息       345.40 

  应收利息      4,202,346.13    应付利润       0.00 

  应收股利       0.00    其他负债       25,500.00 

  应收申购款       0.00   负债合计   8,623,306.18 

  其他资产 0.0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57,461,166.25 

       未分配利润   3,960,975.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1,422,142.03 

   资产合计 170,045,448.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0,045,448.21 

2. 损益表： 

日期：2019 年 7 月 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收入     4,453,766.69     0.00 

1、利息收入     4,146,561.90     0.00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6,786.90     0.00 

      债券利息收入       4,068,926.49       0.00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0.00       0.00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60,848.51       0.00 

2、投资收益       264,273.39       0.00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0.00       0.00 

      债券投资收益       58,349.63       0.00 

      基金投资收益       0.00       0.00 

      权证投资收益       0.00       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0.00       0.00 

      衍生工具收益       0.00       0.00 

      股利收益       205,923.76 0.00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630.90       0.00 

4、其他收入       0.00         0.00  

5、增值税抵扣   -1,699.50    0.00  

二、费用   492,790.91   0.00  

1、管理人报酬   381,527.44   0.00 

2、托管费    15,261.18    0.00 

3、销售服务费       0.00       0.00 

4、交易费用       344.22       0.00 

5、利息支出       52,026.77       0.00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52,026.7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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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值税附加   14,631.30    0.00  

7、其他费用       29,000.00       0.00 

三、利润总和 3,960,975.78 0.00 

3. 所有者权益（净值）变动表： 

日期：2019 年 7 月 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一、期初所有

者权益（基金

净值） 

157,461,166.25 0.00 157,461,166.25 0.00 0.00 0.00 

二、本期经营

活动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

动数（本期净

利润） 

0.00 3,960,975.78 3,960,975.78 0.00 0.00 0.00 

三、本期基金

份额交易产

生的基金净

值变动数（减

少以"－"号

填列）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 1.基

金申购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基金赎回

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本期向基

金份额持有

人分配利润

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五、期末所有

者权益（基金

净值） 

157,461,166.25 3,960,975.78 161,422,142.03 0.00 0.00 0.00 

五、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1. 资产组合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市值 占期末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807,058.53 0.47% 

清算备付金 56,695.5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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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出保证金 836.13 0.00% 

股票投资 0.00 0.00% 

债券投资 164,978,511.90 97.02% 

资产支持证券 0.00 0.00% 

基金投资 0.00 0.00% 

理财产品投资 0.00 0.00% 

股票质押权 0.00 0.00% 

买入返售金额资产 0.00 0.00% 

应收股利 0.00 0.00% 

应收利息 4,202,346.13 2.47% 

应收申购款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证券清算款 0.00 0.00% 

资产合计 170,045,448.21 100.00%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期末市值占期末总资产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2.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市值 市值占净值比 

125815 15 扬化债 300,000.00 30,327,900.00 18.79% 

151889 19 硕放 01 300,000.00 30,000,000.00 18.58% 

145638 17 织里 02 300,000.00 29,988,300.00 18.58% 

031576006 15 海州湾 PPN001 200,000.00 20,186,000.00 12.51% 

151762 19 嵊州 02 200,000.00 20,000,000.00 12.39% 

155038 18 海通 05 110,000.00 11,045,100.00 6.84% 

151851 19 绿建 01 100,000.00 10,000,000.00 6.19% 

151871 19 路公 01 100,000.00 10,000,000.00 6.19% 

113026 核能转债 16,000.00 1,730,400.00 1.07% 

151881 19 长开 03 10,000.00 1,000,000.00 0.62% 

六、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本集合计划在本期份额变化如下：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份额 

157,461,166.25 0.00 0.00 157,461,166.25 

七、重要事项揭示 

1.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投资主办未发生变更。 

2.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无重大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 《浙商金惠瑞利 2号 4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2) 《浙商金惠瑞利 2号 4

(3) 《浙商金惠瑞利 2号 4

(4) 《浙商金惠瑞利 2号 4

(5) 《浙商金惠瑞利 2号 4

(6) 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

2. 查阅方式 

公司网址：www.stocke.com.cn

客服电话：95345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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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4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4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4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 

、营业执照 

www.stocke.com.cn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2019 年度资产管理报告 

可咨询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